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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广住通〔2021〕16 号

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关于印发《2021 年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

营商环境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科室、管理部：

为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取得新突破，

不断激发市场主体和发展内生动力，加快打造与高质量发展相适

应的一流营商环境，按照市政府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

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结合我中心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持续深化政务服务事项提升群众满意度

（一）助力企业发展。细化工作措施，压实工作责任，严格

执行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，缩减和完善准入负面清单，对国

企、民企、外企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在公积金建制、生产经营、

退出过程中涉及的公积金办事环境、法治环境、人文环境方面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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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同仁，着力打造公平透明、稳定有效的公积金政策环境；定期

实地走访企业，面对面解决实际困难，帮助企业找方法、定措施、

增信心，对于企业反映的诉求，及时做好沟通协调，助推市场主

体高质量发展。完成企业缴存登记开户“一窗通”工作，实现“一

门进出、一窗受理、一套材料、 一次采集、一网通办、一日办

结”。

（二）提升民生服务水平。结合党史学习教育，在全系统开

展公积金“业务技能大比武”，加强公积金政策和业务操作流程

培训，全面提升干部职工业务技能；坚持“五心”服务理念，严

格落实《公积金窗口服务规范》、首问责任制等规章制度，提升

服务质效。推进公积金减证明、减环节、减时限，提升办事便利

度；切实清理公积金贷款不动产抵押登记办理等群众关心的难

点、热点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，建立申请材料、流程减免负面清

单，明确申请材料减免方式、实施途径，修订办事指南，并向社

会发布，落实责任、实行销号管理，为缴存、贷款职工提供更加

优质便利的服务。设立“川渝通办”、“跨省通办”专窗、开通军

人、老人、残疾人、孕妇办事优先绿色通道，开展延时、预约、

上门服务，加大对即有住房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支持力度，助力

老旧小区改造。

（三）建立特殊人群授权代办体系。充分利用人脸识别、身

份核验等技术，面向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，推行线上线下

结合的亲属代办、他人代办等授权代办模式，建立“正常退休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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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住房公积金”授权代办体系，推进全程网上办理。

二、深入开展“一网通办”前提下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

（一）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。严格按照“一网通办”能

力提升百日攻坚行动要求，完成一体化平台目录清单和实施清单

事项认领、编辑、上报、审核等工作，统一设定依据、办件时限、

申请材料、示例样表、服务对象等 25 项要素，确保事项认领率、

办事指南准确率、线上线下发布同源率 100%。

（二）大力推进“一件事一次办”。集中梳理并公布“一件

事一次办”事项办理流程、资料清单，优化再造流程，加大材料

减免力度，简化事项名称，跨区域、跨部门并联办好“一件事”，

完成相关事项以及所涉及业务办理系统与省一体化平台深度融

合。

（三）加快实现自建业务系统与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全部

对接。实现“单点登录”和“数据回传”，确保线上线下深度融

合，统一业务办理标准、办理平台，实现“线上线下通办”制度

全覆盖，将政务大厅入驻事项全部纳入一体化服务平台运行，引

导申请人通过四川省政务服务网上传办件材料，实现全流程“不

见面”办理。

（四）全面推行电子证照认证全覆盖。履行电子证照告知承

诺制，加强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的汇聚、管理和应用，已在省一

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汇聚的电子证照，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实体证

照，实现办件结果和电子证照共享复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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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扎实推进川渝地区公积金一体化发展。梳理公布“川

渝通办”事项清单，配备专职人员，履行办理程序，完善办件设

备，实现高频事项“川渝通办”线上“全程网办”，线下“异地

代收代办”；密切加强川渝两地合作，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

济圈建设，严格落实川渝两地公积金“二三四五六”工作要求，

积极推进两地公积金一体化互认互贷，联合开展川渝签约城市联

动治理违规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，扎实推进川渝两地住房公积金

一体化发展，构建川渝地区良好的营商环境。

（六）加快推进“跨省通办”服务建设。按照“一窗受理”

要求，规范“前台综合受理，后台分类办理，统一窗口出件”服

务模式，将涉及本地区的“跨省通办”事项纳入专窗一窗受理分

类办理。采取以“全程网办”“异地代收代办”“多地联办”等方

式，规范业务规则和操作规程，确保可异地受理事项。实现“跨

省通办”事项线上“全网通办”、线下“异地受理、两地可办”。

创新“跨省通办”服务方式，大力推行全程帮办、代办、领办、

导办等服务。

三、持续规范业务审批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（一）明确公共服务政务服务事项清单。梳理提取、缴存、

贷款等业务事项审批环节，整合和取消重复审批，严防变相审批

和乱设审批，明确时限，提升审批质量，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。

（二）构建新型监管模式。主动对接房管、不动产、人民银

行、公安、社保等部门，持续推进“互联网＋监管”平台，逐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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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各行业数据汇聚共享，切实提前防范化解风险。

四、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政务服务工作

（一）严格按照疫情分区分级分类防控要求，落实“四川天

府健康通”一人一码通行，倡导办事群众“测体温”、“一米线”、

“戴口罩”等疫情防控措施。

（二）推行非接触式业务办理，减少办事群众人员聚集；采

取线上预审、邮寄送达等方式，缩短现场办理时间；推行“互联

网+公积金”，充分利用智能终端设备通过手机公积金 APP，微信、

支付宝小程序，四川政务服务网等方式实现业务“不见面”办理。

五、优化完善政务服务咨询投诉机制

（一）认真落实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要求，实现“好差

评”功能对住房公积金线上线下业务办理事项全覆盖，不断提升

主动评价率和满意率。

（二）及时更新办事指南，公布办事流程、收费标准、监督

方式，主动接收群众的监督，让住房公积金业务受理公开透明。

（三）对 12345 热线、网络问政“有问必答”等群众诉求，

专人负责，立行立办，杜绝工作推诿，效率低下等损害办事群众

利益的行为。

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1 年 7 月 30 日

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公室 2021年 7月 30日印发


